
學校編號： 231584 

 
 
 
 

 

質素評核報告 

 
 
 
 
 
 
 

基督恩臨幼稚園（麗城） 
 
 

新 界 荃 灣 青 山 公 路 625 號 麗 城 花 園 第 三 期 第 一 座 平 台  

 

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及 十 九 日  

 
 
 
 
 
 
 
 

教 育 局  

幼 稚 園 視 學 組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

教育局（二零一六年） 

 
本報告可部分或全部翻印，但不得作商業或宣傳用途。翻印時必須說明出處。 



1 

質 素 評 核 日 期 ： 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、 十 七 日 及 十 九 日  

 
學 校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 
學 校 不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

學 校 的 表 現  

1. 學 校 的 持 續 發 展  

1.1 學 校 有 基 本 的 自 評 機 制 ， 以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， 將 自 評 融 入 日 常 工 作

中 ， 例 如 於 家 長 會 蒐 集 和 回 應 家 長 對 學 校 的 意 見 ， 於 大 型 活 動 後

蒐 集 家 長 和 教 師 的 意 見 以 檢 討 活 動 成 效 等 ， 作 為 改 善 有 關 活 動 安

排 的 依 據 。 學 年 結 束 時 ， 管 理 層 會 與 教 師 一 同 檢 視 有 關 學 與 教 和

兒 童 支 援 的 工 作 效 能 ， 繼 而 議 決 來 年 的 教 師 培 訓 課 題 作 為 關 注 事

項 。 近 年 的 課 題 包 括 兒 童 評 估 、 團 隊 建 立 等 ， 發 展 計 劃 能 考 慮 教

師 的 需 要 。  

1.2 學 校 有 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建 議 ， 加 強 照 顧 兒 童 的 多 元 需 要 。 教 師

能 於 日 常 活 動 中 仔 細 觀 察 兒 童 表 現 ， 並 主 動 接 觸 家 長 ， 為 有 需 要

兒 童 作 轉 介 ， 讓 他 們 得 到 適 時 的 專 業 評 估 和 支 援 服 務 。 教 師 亦 會

按 兒 童 需 要 調 整 課 業 安 排 和 提 供 個 別 輔 導 ， 同 時 經 常 讚 賞 他 們 ，

有 助 建 立 兒 童 對 學 習 的 信 心 和 興 趣。此 外，學 校 與 家 長 保 持 溝 通 ，

向 他 們 報 告 兒 童 在 校 的 情 況 ， 每 年 又 安 排 家 長 觀 課 ， 讓 他 們 親 身

了 解 兒 童 在 校 的 學 習 情 況 。 學 校 亦 會 按 家 長 需 要 編 排 教 育 活 動 ，

提 高 他 們 對 育 兒 和 親 職 的 認 識 ， 有 助 家 校 合 作 培 育 兒 童 成 長 。  

 

2. 學 與 教  

2.1 學 校 參 考 教 材 套 ， 並 配 合 《 學 前 教 育 課 程 指 引 》 的 原 則 ， 以 主 題

作 綜 合 課 程 設 計 ， 內 容 涵 蓋 各 學 習 範 疇 。 學 校 秉 持 辦 學 宗 旨 ， 十

分 重 視 培 養 兒 童 良 好 品 德 和 促 進 他 們 的 靈 性 發 展 ， 為 各 級 兒 童 規

劃 品 格 和 聖 經 的 學 習 內 容 ， 惟 有 關 的 學 習 內 容 與 主 題 的 關 聯 性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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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 不 足 ， 影 響 課 程 的 綜 合 效 能 。 學 校 宜 因 應 各 級 的 主 題 調 適 品 格

和 聖 經 的 學 習 內 容 和 活 動 安 排 ， 使 兒 童 能 獲 得 整 全 的 學 習 經 驗 。

學 校 又 於 各 級 定 期 推 行 設 計 活 動，教 師 與 兒 童 一 起 訂 定 研 習 題 目，

通 過 資 料 搜 集 、 分 享 和 討 論 ， 從 而 協 助 兒 童 建 構 知 識 。 學 校 亦 推

行「 閱 讀 圖 書 計 劃 」，期 望 鼓 勵 兒 童 閱 讀 和 培 養 他 們 良 好 的 閱 讀 習

慣 ， 惟 低 班 和 高 班 的 活 動 偏 重 提 高 兒 童 的 認 讀 能 力 ， 加 上 現 時 圖

書 角 的 書 籍 亦 未 切 合 兒 童 能 力 ， 兒 童 普 遍 較 少 主 動 進 入 圖 書 角 看

書 ， 閱 讀 興 趣 不 高 。 學 校 宜 改 善 閱 讀 計 劃 對 低 班 和 高 班 兒 童 的 要

求 ， 以 及 按 兒 童 能 力 和 興 趣 預 備 各 級 圖 書 角 的 圖 書 ， 引 發 他 們 的

閱 讀 動 機 和 興 趣 。  

2.2 學 校 日 程 編 排 恰 當 ， 兒 童 每 天 能 以 個 人 、 小 組 和 全 班 模 式 進 行 學

習 。 活 動 形 式 多 元 化 ， 動 態 和 靜 態 活 動 兼 備 ， 有 助 促 進 兒 童 各 方

面 的 發 展 。 學 校 為 兒 童 設 計 不 同 形 式 的 課 業 ， 惟 過 早 要 求 幼 兒 班

兒 童 依 虛 線 畫 線 條 ， 部 分 高 班 的 課 業 設 計 亦 小 學 化 ， 不 符 合 兒 童

的 能 力 和 發 展 需 要 ， 學 校 應 儘 速 取 消 有 關 的 課 業 安 排 。  

2.3 學 校 本 年 度 以 提 高 教 師 帶 領 舞 蹈 和 美 藝 創 作 活 動 的 技 巧 為 關 注 事

項 ， 為 教 師 提 供 培 訓 。 惟 培 訓 內 容 主 要 是 理 論 層 面 ， 管 理 層 須 有

系 統 地 帶 領 教 學 團 隊，按 幼 稚 園 階 段 兒 童 的 需 要，於 日 常 的 音 樂 、

體 能 和 美 藝 活 動 中 嘗 試 實 踐 所 學，從 而 改 善 相 關 範 疇 的 課 程 設 計，

促 進 兒 童 身 體 和 美 感 的 發 展 。  

2.4 學 校 已 建 立 課 程 統 籌 、 監 察 和 檢 討 機 制 。 管 理 層 帶 領 各 級 教 師 共

同 備 課 、 設 計 教 學 計 劃 等 ， 並 通 過 審 閱 教 學 文 件 和 日 常 巡 課 ， 監

察 課 程 推 行 的 情 況 和 回 饋 教 師 的 教 學 。 教 師 每 天 進 行 教 學 反 思 ，

惟 因 教 案 只 列 出 主 題 和 聖 經 活 動 的 學 習 目 標 ， 以 致 教 師 的 反 思 只

集 中 檢 視 兒 童 於 此 兩 類 活 動 中 的 表 現 ， 加 上 他 們 主 要 評 鑑 活 動 設

計 ， 未 有 就 教 學 策 略 或 課 程 編 排 作 檢 討 ， 故 現 時 的 課 程 檢 討 效 能



3 

不 彰。管 理 層 須 帶 領 團 隊 為 每 天 的 活 動 擬 訂 清 晰 具 體 的 學 習 目 標，

並 按 兒 童 表 現 反 思 學 習 目 標 的 達 成 程 度 ， 從 而 回 饋 活 動 設 計 、 教

學 策 略 和 課 程 編 排 。 學 校 亦 應 加 強 教 師 的 專 業 交 流 活 動 ， 例 如 通

過 同 儕 觀 課 ， 鼓 勵 教 師 互 相 觀 摩 學 習 ， 促 進 整 體 教 學 團 隊 的 專 業

成 長 ， 改 善 學 與 教 效 能 。  

2.5 學 校 有 利 用 課 室 和 部 分 走 廊 位 置 展 示 兒 童 作 品，供 兒 童 互 相 欣 賞。

教 師 善 用 課 室 空 間 設 置 不 同 的 興 趣 角，部 分 角 落 能 配 合 主 題 而 設，

物 料 大 致 足 夠 ， 個 別 教 具 設 有 自 我 核 對 功 能 ， 有 助 培 養 兒 童 自 主

學 習 的 態 度 。 觀 察 所 見 ， 兒 童 每 天 都 有 足 夠 時 間 自 由 入 角 進 行 活

動 ， 他 們 熟 悉 物 料 的 操 作 方 法 ， 亦 樂 意 依 照 教 師 指 示 進 行 活 動 ，

表 現 投 入 。 教 師 細 心 觀 察 兒 童 進 行 活 動 時 的 情 況 ， 能 適 時 介 入 以

支 援 他 們 學 習 ， 個 別 教 師 更 會 入 角 參 與 兒 童 的 遊 戲 ， 從 而 了 解 兒

童 的 學 習 情 況 ， 師 生 互 動 足 夠 。  

2.6 教 師 能 運 用 不 同 的 教 具 ， 如 圖 片 、 投 影 片 、 錄 像 等 ， 引 發 兒 童 的

學 習 動 機 。 教 師 態 度 親 切 ， 關 顧 和 接 納 兒 童 的 個 別 差 異 ， 能 適 當

引 導 較 被 動 的 兒 童 參 與 討 論 ， 有 助 他 們 投 入 學 習 活 動 。 兒 童 喜 愛

學 習 ， 樂 於 回 應 教 師 提 問 和 表 達 意 見 ， 課 堂 學 習 氣 氛 良 好 。 兒 童

待 人 有 禮 ， 態 度 友 善 ， 會 主 動 與 人 打 招 呼 ， 亦 喜 歡 與 友 伴 一 起 進

行 活 動 和 遊 戲 ， 具 有 良 好 的 社 交 能 力 。 兒 童 活 動 後 能 把 用 品 收 拾

妥 當，用 膳 後 會 自 行 將 食 具 分 類 放 好，午 睡 後 也 能 簡 單 摺 疊 被 子 ，

有 不 俗 的 自 理 能 力 。  

2.7 學 校 採 用 持 續 觀 察 的 方 式 評 估 兒 童 ， 每 主 題 完 結 時 ， 教 師 和 家 長

會 利 用 同 一 份 的 主 題 評 估 表 評 鑑 兒 童 的 學 習 表 現 ， 期 盼 從 家 長 角

度 了 解 兒 童 的 表 現 ， 惟 雙 方 對 評 估 準 則 欠 共 識 ， 此 做 法 對 家 長 的

要 求 亦 過 高 ， 評 估 資 料 效 能 成 疑 。 除 主 題 評 估 表 外 ， 學 校 的 兒 童

學 習 經 驗 評 估 工 具 還 包 括 每 月 一 次 的 英 語 和 普 通 話 評 估 表 ，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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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學 期 一 次 的 總 結 性 評 估 表 。 評 估 表 的 內 容 全 面 ， 惟 各 評 估 工 具

的 評 級 用 字 不 一 致 ， 加 上 學 校 未 有 為 教 師 制 定 評 估 準 則 或 指 引 ，

影 響 評 估 資 料 的 客 觀 性 ， 家 長 難 以 具 體 掌 握 子 女 各 方 面 的 表 現 。

管 理 層 須 帶 領 教 師 整 體 規 劃 兒 童 評 估 機 制 ， 包 括 制 定 評 估 準 則 和

指 引 ， 統 一 各 評 估 工 具 的 評 級 用 字 ， 以 及 改 善 家 長 評 估 的 做 法 ，

從 而 提 高 兒 童 評 估 機 制 的 效 能 。  

 

3. 促 進 學 校 自 我 完 善 的 建 議 學 校  

3.1 學 校 對 自 評 抱 持 正 面 的 態 度 ， 管 理 層 與 教 師 通 過 集 體 議 事 方 式 ，

共 同 檢 視 學 與 教 的 工 作 成 效 ， 以 及 思 考 下 年 度 的 教 師 培 訓 課 題 ，

作 為 關 注 事 項 目 標。然 而，學 校 須 提 高 對 自 評 理 念 和 技 巧 的 掌 握 ，

先 整 體 客 觀 檢 視 各 範 疇 工 作 的 成 效 ， 從 而 找 出 有 待 改 善 的 地 方 ，

訂 定 針 對 自 評 結 果 的 發 展 方 向 。 構 想 工 作 計 劃 時 ， 學 校 亦 要 有 周

詳 的 部 署 ， 按 不 同 持 分 者 需 要 ， 制 定 具 體 可 行 的 工 作 目 標 、 策 略

和 成 功 準 則 ， 使 能 提 高 工 作 計 劃 的 成 效 ， 達 至 促 進 學 校 持 續 發 展

的 果 效 。  

3.2 管 理 層 須 加 強 專 業 領 導 的 角 色 ， 帶 領 教 學 團 隊 總 結 近 年 培 訓 經 驗

並 實 踐 所 學 。 學 校 應 把 品 德 和 聖 經 學 習 內 容 進 一 步 與 主 題 學 習 結

合 ， 使 能 提 高 課 程 的 綜 合 效 能 ， 也 應 改 善 課 程 管 理 和 兒 童 學 習 經

驗 評 估 機 制 ， 通 過 有 效 的 「 策 劃 ─ 推 行 ─ 評 估 」 循 環 ， 推 動 學 校

課 程 發 展 。  

 

 

 

 




